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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服务采购合同


项 目 名 称：IT服务


甲方（委托方）：名称：


乙方（受托方）：





签订日期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  日

签订地点：北京市

    


甲方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(盖章)：
Email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mail： 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
联系人手机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手机号：


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           IT服务           项目进行的专项技术服务，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。双方经过平等协商，在真实、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定，达成如下协议，并由双方共同恪守。
   一、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技术服务的内容如下：
1、目标：IT服务
2、方式：远程
二、乙方应按下列要求完成技术服务工作：
1、地点：乙方办公室
2、期限：合同周期
三、甲方应按以下方式支付技术服务费：
1、总技术服务费    10000     元每台，共有100台服务器，共计1000000元。
2、技术服务费由甲方分期支付给乙方，在甲方收到合同定金30%后10个工作日内前完成30%服务费用支付，甲方收到70%合同尾款后10个工作日完成70%服务费用支付。具体支付方式如下：
（1）在甲方向乙方付款前，乙方向甲方开具合同总额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因乙方如未能及时提供上述发票，甲方付款时间将相应顺延。
（3）乙方开户银行名称和账号为：
        开户银行：
        帐    号：
四、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：
1、甲乙双方有义务就得到的与双方有关的商业秘密保密，商业秘密为一方和（或）其子公司或关联企业所有，包括但不限于被该方视为商业秘密的技术、财务、商业或任何其它方面的信息。双方应当在商业秘密性文件中做出善意和醒目的提示，非经对方书面同意，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泄露、给予或转让该等保密信息。除非基于法律的强行性规定或基于本合同项下的目的正当使用。
2、前款约定的保守秘密义务至对方公开秘密时。
3、涉及到乙方的相关软件、服务版权、专利权、专有技术、技术成果、商业秘密，甲方依约享有占有、使用、收益等权益。
4、涉及到甲方的相关软件、服务版权、专利权、专有技术、技术成果、商业秘密，乙方不得对之实施“反向工程”以获取技术信息。
5、乙方基于甲方知识产权成果而获取的知识产权成果，甲方依约无偿实施该成果。
五、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，并以书面形式确定。
六、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将本合同项目技术服务工作转让第三方承担。
七、双方确定：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，造成技术服务工作停滞、延误或失败的，按以下约定承担违约责任：
1、乙方迟延履行本合同超过90天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。
2、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的，应向甲方按合同总额的5%支付违约金，如前述金额不足于弥补甲方损失的，乙方应予以补足。
八、双方确定，出现下列情形，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，一方可以通知另一方解除本合同：
1、因发生不可抗力或技术风险。
九、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，应协商、调解解决。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双方可依法向本合同签订地（北京市）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十、本合同自   2023   年 11  月 1  日至  2023    年  12   月  31  日；合同文本壹式贰份，甲乙双方各持壹份，效力等同。


甲方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章）：
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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